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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將 恢 復 二 讀 辯 論 《 最 低 工 資 條 例 草 案 》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立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七 月 十 四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

廳 舉 行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恢 復 二 讀 辯 論《 最 低 工 資 條 例 草 案 》。

有 關 法 案 若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

進 行 三 讀 。  

《 追 加 撥 款（ 2009-2010 年 度 ）條 例 草 案 》及《 2010 年 印 花 稅（ 修

訂 ）條 例 草 案 》的 二 讀 辯 論 亦 將 會 恢 復 進 行，有 關 的 法 案 若 獲 議 員 支

持 及 通 過 二 讀 ， 亦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行 三 讀 。  

  此 外 ，《 2010 年 法 律 適 應 化 修 改 （ 軍 事 提 述 ） 條 例 草 案 》、《 2010

年 證 券 及 期 貨 和 公 司 法 例（ 結 構 性 產 品 修 訂 ）條 例 草 案 》及《 競 爭 條

例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立 法 會 作 首 讀 及 二 讀。有 關 的 二 讀 辯 論 將 會 中 止 待

續 。  

  政 府 議 案 方 面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例 》

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理 局 於 2010 年 6 月 21 日

訂 立 的 《 2010 年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（ 修 訂 ）（ 3 號 ） 規 例 》 及 《 2010 年 毒

藥 表 （ 修 訂 ）（ 第 3 號 ） 規 例 》。  

議 員 議 案 方 面，李 永 達 議 員 將 根 據《 立 法 會（ 權 力 及 特 權 ）條 例 》

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根 據《 立 法 會（ 權 力 及 特 權 ）條 例 》

（ 第 382 章 ）第 9（ 2）條 授 權 立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行 使 該 條 例 第 9

（ 1） 條 所 授 予 的 權 力 ， 以 命 令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到

該 事 務 委 員 會 席 前，出 示 所 有 地 政 總 署 與 ｀ 天 匯 ＇ 發 展 商 就 地 政 總 署

查 詢 ｀ 天 匯 ＇ 物 業 交 易 事 宜 的 信 件 。 」  

議 員 亦 會 辯 論 一 項 有 關 積 極 發 展 社 會 企 業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

馮 檢 基 議 員 提 出 。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積 極 發 展 社 會 企 業 (｀ 社



企 ＇ )， 檢 討 現 有 各 項 支 援 措 施 ， 並 展 開 深 入 的 公 眾 和 業 界 諮 詢 ， 同

時 參 考 外 國 的 相 關 經 驗，以 規 劃 未 來 社 企 的 發 展 藍 圖 及 制 訂 全 方 位 的

支 援 措 施 和 提 供 政 策 誘 因，在 法 規、融 資、管 理 營 運、培 訓 人 才、公

眾 教 育 和 推 廣、開 拓 市 場 機 會 及 採 購 社 企 服 務 和 產 品 等 各 方 面 提 供 適

切 的 配 合 和 支 援 ， 為 社 企 提 供 寬 闊 和 持 續 的 發 展 空 間 。 」  

黃 成 智 議 員 及 潘 佩 璆 議 員 將 就 馮 檢 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劉 健 儀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全 面 提 升 本 港 的 人 才 質 素 以 配 合 中

小 企 升 級 轉 型 的 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人 才 是 本 港 中 小 企 多 年 來 得 以 蓬 勃

發 展 的 重 要 元 素 ， 但 多 年 以 來 ， 政 府 仍 未 有 制 訂 全 面 的 人 才 培 育 政

策 ， 以 配 合 聘 請 大 量 僱 員 的 中 小 企 升 級 轉 型 ， 導 致 中 小 企 的 發 展 受

阻 ， 連 帶 令 僱 員 的 收 入 亦 未 能 大 幅 改 善 ； 故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
(一 ) 制 訂 全 面 的 人 才 培 訓 政 策 ， 以 長 遠 提 升 本 港 的 人 才 質

素 ， 從 而 配 合 中 小 企 升 級 轉 型 ；  

(二 ) 考 慮 重 推 並 優 化 ｀ 中 小 企 業 培 訓 基 金 ＇ ， 並 推 出 中 年 培

訓 計 劃 ， 以 及 優 化 ｀ 持 續 進 修 基 金 ＇ 等 相 關 的 人 才 培 育 計 劃 ；  

(三 ) 增 加 青 少 年 海 外 升 學 交 流 及 在 職 培 訓 的 機 會 ；   

(四 ) 加 強 吸 引 海 外 的 人 才 ， 包 括 制 訂 增 加 國 際 學 校 學 額 等 配

套 措 施，吸 引 海 外 人 才 留 港，藉 此 加 強 本 港 人 才 與 外 地 人 才 的 交 流 ；

及  

(五 ) 協 助 中 小 企 提 升 其 創 意 和 創 新 能 力 ， 研 究 設 立 產 業 升 級

轉 型 基 金，並 制 訂 一 站 式 的 企 業 培 育 計 劃，為 有 意 升 級 或 轉 型 的 中 小

企 及 其 員 工 提 供 支 援 。 」  

潘 佩 璆 議 員 將 就 劉 健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此 外 ， 葉 劉 淑 儀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立 法 會 休 會 待 續 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

「 本 會 現 即 休 會 待 續，以 就 下 述 事 項 進 行 辯 論：塌 樹 事 件 接 連 不 斷 ，

如 何 防 止 慘 劇 再 次 發 生 。 」  

在 會 議 上，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方 剛 議 員；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

工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李 卓 人 議 員；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張 學 明 議 員；資

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譚 偉 豪 議 員；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

林 健 鋒 議 員；以 及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李 國 麟 議 員 將 分 別 提 交 有 關 事

務 委 員 會 2009-2010 年 度 報 告 ， 並 向 大 會 發 言 。  



議 員 亦 會 就 不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 六 項 要 求

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利 用「 立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立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索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留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立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＂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○ 年 七 月 十 二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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